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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信披

A16

D

昆明市人民中路

33

号商汇大厦

（巨龙大厦）

4

至

7

层房产及分摊土地转让

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营业部委托，我公司拟对昆明

市人民中路33号商汇大厦 （巨龙大厦）4至7层房地产挂牌转让项目进行公

告。

项目概况：

房屋坐落位置:�昆明市人民中路33号

房产证号:�昆明市房权证字第 200346040号

房屋建筑面积:� 3696平方米

用途：商业

简介：资产位于云南省会昆明一环路内的核心区域，交通四通八达，公交

便捷，区域内有人民中路、青年路等主干道，区域配套设施完善，有大型商场、

银行、医院、学校等市政配套设施，临近正义路、南屏步行街，地理位置十分优

越。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营业部

转让价格：人民币2600万元

公告期限：2014年7月14日至2014年8月8日

联 系 人：郭先生010-57896598�石先生 010-57896550

标的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4日

资产包

1

—广州恒诚大厦等

106

项资产

项目名称：资产包1—广州恒诚大厦等106项资产

资产总额（账面金额）：人民币1，094，764，024.53元

挂牌价格：人民币53，577，422.53�元

公告期限：2014年07月 15�日至2014年8月 11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17号

联系人：李先生、刘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23、010-57896526

标的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资产包

2

—宜丰县国债服务公司

等债权资产包

项目名称：资产包2—宜丰县国债服务公司等债权资产包

标的债权总额（账面金额）：人民币26，128，039.00元

挂牌价格：人民币2612803.90元

公告期限：2014年07月 15�日至2014年8月 11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17号

联系人：李先生、刘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23、010-57896526

标的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新加坡某园林景观建筑公司

100%

股权转让

项目编号：TC14BJ1000139

项目概况：新加坡某著名园林建筑公司，成立于1981年。 该公司先后完

成数亿美元的工程建设与园林景观建设， 包括新加坡樟宜机场T3航站楼景

观设计等。 所建设项目荣获多次业内外奖项， 如亚洲首个 “全球卓越成就

奖” 、新加坡“LIAS白金奖及金奖” 、“总统环境奖” 等奖项，开创多个业界

“首个案例” ，如新加坡首个生态公园、首个洁净科技园等，多次被新加坡主

流媒体报道。 标的目前仍正常运营，在新加坡建项目3个，维护项目4个，总价

值超过新币1000万以上，盈利能力为新币500万左右／年。 现100%�股权转

让，转让价格1600万元。

联系人：刘女士 010-66295509

某日本炭化炉企业寻求中方合作

项目编号：TC14BJ1000151

项目概况：该日本企业的环保炭化炉可将生活垃圾、塑料、纸尿裤、污泥、

泡沫等都燃烧处理，而且不发生任何有害废气。 不需要一般焚烧炉必备的污

水槽和除臭槽。在日本，每台可处理11立方米的垃圾。在日本将多台链接后形

成连续炭化的装置，增加每天的垃圾处理能力。 通过该日本公司的垃圾焚烧

炉处理过后，全部被炭化。 可以将这些炭用于土壤改良剂、发酵催化剂，或者

用于湖泊的净化剂，衍生出新的产品，创造新的利润。相比一般的燃烧炉的优

点是，垃圾完全炭化、无烟无尘、节省燃料、环保。 在日本近200家政府机关和

商业企业已经使用，在日本取得多项专利，正准备申请欧美及中国的专利。

联系人：刘女士 010-66295509

澳大利亚

Great Stone

酒庄转让

项目编号：TC14BJ1000150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南澳著名葡萄酒产区库纳瓦拉，拥有一个设计独特

的葡萄酒庄，每年能够进行剥皮、生产7000-8000吨葡萄酒。 该酒庄具有为

1200吨红葡萄酒进行发酵的能力， 严格保证温度控制。 目前， 该酒庄拥有

5417000升的储存罐。该酒庄与南澳几大产区的葡萄种植园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可以得到持久的葡萄品种的供应。同时该酒庄出产的产品质量上乘，与许

多葡萄酒经销商建立了合作，其中不乏国际著名的葡萄酒运营商。 目前该酒

庄转让价位500万澳元，葡萄酒库存价值600万澳元。 投资者可以获得新成立

公司85%的普通股，其余15%的普通股由新公司管理层持有。

联系人：刘女士 010-66295509

项目编号：TA14BJ1000056

项目名称: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一写字楼（公寓）转让

稀有70年产权公寓位于西城区二环五星级写字楼内， 面积155.15平方

米，双卧双卫，欧美风格豪华精装修。 地理位置极佳，交通便利，长安街、金融

街、西二环等城市主干道环绕周围，地铁一号线、二号线紧密相邻，与中国人

民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等重要金融机构隔街相望，24小时门卫保安，闹

中取静，安全便利，适合企业做高档写字间或学区房自住。 转让价格：1050万

元人民币。 联系人:刘女士 电话：66295509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4BJ1006175

烟台华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55%

股权

1876.23 982.42

注册资本

：

6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销售

：

奇瑞品

牌轿车

；

二类机动车维修

（

小型车辆维修

）。 （

有效期至

：

2016

年

10

月

17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

：

汽车零部件

；

汽车美容

。 （

不含须

经行政许可审批的项目

）

841.5

G314BJ1006172

海特光电有限责

任公司

29.75%

股

权

15799.33 5379.4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

Ⅲ

类

；

Ⅲ-

6824-1

激光手术和治疗设备

、

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及其集成组

件

。

一般经营项目

：

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

；

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

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

实物出

资为

1375.0

万元

）

1600.3715

G314BJ1006173

山东海化华龙硝

铵有限公司

100%

股权

30547.82 9866.74

注册资本

：

112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制造

、

销售

：

食品级液体二氧化

碳

、

合成氨

、

亚硝酸钠

、

硝酸钠

、

硝酸

、

粗甲醇

(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

)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

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零售煤

炭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

9866.74

G314BJ1006174

山东海化氯碱树

脂有限公司

51.98

股权

90137.45 22946.94

注册资本

：

1945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氯气

、

氢氧化钠

、

盐酸

、

稀硫

酸

、

次氯酸钠

、

氢气

（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

止

），

聚氯乙烯

，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 （

上述范围不含国家限

制

、

禁止

、

淘汰的项目

，

涉及前置许可或资质管理的

，

须凭许可证

或资质证从事经营活动

）

11927.82

G314BJ1006176

崇义华星矿业有

限公司

51%

股权

2337.29 1013.06

注册资本

：

4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萤石矿开采

（

分支机构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

）、

销售

663.867

GR2014BJ1000603

北京市宣武区平

原里小区

20

号楼

5

层

A-02-01

至

A-

02-06

号

6

套房产

/ 3268.0

转让资产为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拥有的北京市

宣武区平原里小区

20

号楼

5

层

A-02-01

至

A-02-06

号

6

套房产

3268.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R2014BJ1000606

山东海化股份有

限公司天祥化工

厂的整体权益

/ 5039.18

转让资产为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

司天祥化工厂的整体权益

5039.18

GR2014BJ1000607

国电吉林龙华吉

林热电厂关停的

#1

、

#2

、

#3

、

#4

、

#5

火电机组相关

固定资产

/ 3034.25

转让资产为国电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国电吉林龙

华吉林热电厂关停的

#1

、

#2

、

#3

、

#4

、

#5

火电机组相关固定资产

3600.0

G314BJ1006169

北京千平万安科

技有限公司

15%

股

权

518.59 340.99

注册资本

：

4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

目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

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未

规定许可的

，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75

G314BJ1006170

上海贝尔企业通

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19000

注册资本

：

5025.05

万元 经营范围

：

开发

、

设计

、

生产

Omni

系列

综合业务数字交换机系统及网络通信产品及相关配套产品

、

设

备

，

并提供安装及售后服务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000

G314BJ1006171

国投内蒙古物流

有限公司

55%

股权

/ 6029.42

注册资本

：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煤炭批发经营

（

此项目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

）

一般经营项目

：

普通货物仓

储

、

装卸

、

包装等

。

3316.181

*G314BJ1006168

中孵芳晟

（

北京

）

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

3%

股权

708.19 695.28

注册资本

：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

目

：

技术推广服务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30

G314BJ1006134

海油碧路

（

南通

）

生物能源蛋白饲

料有限公司

74%

股

权

88880.63 12511.91

注册资本

：

4000

万欧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加工销售食用

植物油

（

半精炼

）。

一般经营项目

：

研究

、

开发蛋白饲料

、

中间产

品

；

研究

、

开发

、

生产脂肪酸甲酯

（

生物柴油

）；

销售自产产品

。

8350

G314BJ1006165

北京中进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1475.41

注 册 资 本

：

2000

万 元 经 营 范 围

：

许 可 经 营 项 目

：

进 口

WIESMANN

品牌汽车总经销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汽车

（

不含

九座以下乘用车

）、

钟表

、

眼镜

、

工艺品等

。

1640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 中电远达 编号 临

2014－022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7,372,63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情况

2011年6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九龙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971号），核准本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8538万股新股。 本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简

称“中电投集团” )实际发行177,372,636股股份,募集资金净额为16.07亿元，

用于购买中电投下属企业所拥有的平顶山鲁阳发电2×1000MW机组等9个

脱硫资产项目及上述项目中在建项目的后续投入。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11年7月25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定向发行的177,372,636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根据中电投集团的承诺， 中电投集团认购的公司股份177,372,636股限

售期为36个月，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

二、2011年7月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1年7月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中电投集团承诺：中电投集团持有的九龙电力股份（含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自新增股份登记至本集团账户之日起36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注：2013年7月24日，公司名称由“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由“九龙电力” 变更为

“中电远达” 。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持有的中电远

达2011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形成的限售股份的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申请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严格履行了非公

开发行时做出的限售承诺； 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解除限售

数量符合有关规定。中电远达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

机构同意中电远达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7,372,63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持股单位名称：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中电投集团非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非限售股102,412,197股股份锁定期

承诺履行完毕，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同时上市流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国家持股

177,372,636 -177,372,636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177,372,636 -177,372,636 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334,500,000 177,372,636 511,872,63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334,500,000 177,372,636 511,872,636

股份总额

511,872,636 0 511,872,636

注：中电投集团非公开发行前持有、承诺36个月不上市交易或转让的公司

102,412,197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八、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36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暨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基本情况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4年4月21日开市

起停牌。 2014年4月2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于同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7日、2014年5月14日、2014年5月28日、2014年6月5日、2014年6月12日、

2014年6月19日、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3日、2014年7月10日、2014年7月1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4-020、2014-022、2014-026、2014-028、

2014-030、2014-031、2014-032、2014-033、2014-034、2014-035），于2014年5月21日披露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暨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4-02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资

产的审计、资产评估和盈利预测等工作仍在进行中，重组预案尚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延期复牌的原因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规模较大，交易对方较多，且标的资产的部分股东需履行必

要的授权审批程序，工作流程较复杂，无法在短期内取得相关批复，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和盈利预测等

工作尚未完成。 为确保本次重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最迟不晚于 2014�年8月21日复牌，同时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对本次股票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公司承诺本次申请延期复牌后，如仍

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自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之日起至少 6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与有关各方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尽快完成

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等工作。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公告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4-72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年3月31日，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2014年4月17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确认此次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4月17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并承诺争取在7月14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下简称“26�号格式准则” ）要求的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详

见公司法定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4年7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承诺争取在7月21日之前复牌。 现公司申请

继续停牌，尽快争取在按照 26�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一、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情况及进展

交易双方约定了保密义务并同意共同推进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此次重组的各项工作

仍在积极推进中。 截至目前，标的资产的资产梳理工作、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仍在进行中，审计、评估

及盈利预测等的主体工作已经大体完成，但尚未最终确定，与此次重组相关的包括重组报告书在内的各

类文件也正在有序准备中。

二、延期复牌的原因

因为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情况较为复杂，导致资产梳理及处理方案等工作量较大，中介机构开

展工作所需时间较长，且相关审批事项的工作流程较多，为确保本次重组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重组工作的顺利完成，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特申请延期复牌，承诺尽快争取在按照 26�号格式准则

的要求披露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三、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本次申请延期复牌后，如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在发布

终止资产重组公告之日起至少 6�个月内不再筹划资产重组。 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7月21日起继续停

牌，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79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7月3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现场会

议于2014年7月18日上午9：30在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心大道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

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王鑫睿、章杰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2,473,0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8.9550%。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1,519,17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48.699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1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53,90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2559%。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

议案需逐项表决。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方案

（1）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2）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3）交易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4）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5）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6）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2、发行股份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2）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3）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4）发行股份的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5）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6）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7）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8）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9）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分别与郑晓东、段永玲、郭海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472,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125,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王鑫睿、章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21日


